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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市 人 民 政 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深府行复〔2025〕9362 号

申请人：杨某

被申请人：深圳市邮政管理局

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1006 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 C

座 13 楼

法定代表人：黄俊明，局长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5年 9月 28日对申请人提出的举

报申诉事项（编号：2025091100000017）作出的答复（以下简称

涉案答复），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本机关依法受理，适用普

通程序审理。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及作出该行政行

为的有关证据和依据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经查：2025 年 9 月 11 日，申请人向深圳市邮政管理局官网

的局长信箱提交电子信件，标题为《投诉举报》，编号为

2025091100000017，留言内容为“被举报人：××。举报内容：

运单××，有下列问题。现提出举报，要求查处违法行为，答复，

赔偿。如遇不属你机关管辖范围的举报，请移送有权处理的机关，

或告知我网点的名称和地址，以便我自行反馈。一、未进行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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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教育和培训。二、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。三、

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者未定期组织演

练。”

2025 年 9 月 12 日，被申请人与申请人沟通后，申请人通过

电子邮箱方式向被申请人补充提交相关证据，包括淘宝平台订单

购买记录及单号：××快件的物流记录。

2025 年 9 月 19 日，被申请人收到收寄单号：789246421011

96 快件的深圳市××快递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涉案快递公司）

作出的《关于××单号的情况说明》，主要内容为说明相关情况，

该件已落实实名收寄，其内件为转接头并且已经过正常验视无异

常。

2025 年 9 月 23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制发深邮不立字〔20

25〕第××号《不予立案告知书》，主要内容为未发现深圳××

快递公司存在违反邮政行业相关法律法规，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

违法行为，对申请人提出的举报事项被申请人决定不予立案。同

日，被申请人将申请人的申诉事项转送广东××客服进行调解处

理。

2025 年 9 月 28 日，被申请人通过电话联系申请人，在电话

中告知申请人其申诉调解事项的处理结果。同日，被申请人在局

长信箱中对其举报申诉事项作出涉案答复，主要内容为：“您好！

关于您反映××快递投递服务质量问题，我局已按规定进行了调

解，根据《邮政业用户申诉处理办法》第四条规定，邮政管理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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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采用调解的方式处理用户申诉。经查，该快件于 2025 年 7 月

18 日由广东省深圳市发往北京市，核实快件已完成派送服务。

针对快件投递服务质量问题，我局已按规定进行了调解，我局申

诉中心于 2025 年 9 月 28 日 09:43 对您进行了回访，向您告知调

解的处理结果，您表示已知晓，无其他问题需我局申诉中心跟进

处理。根据《邮政业用户申诉处理办法》第二十条规定，我局将

相关情况向您作出答复。你反映深圳××快递公司涉嫌未落实实

名收寄、违规收寄违禁品等事项的举报材料，涉及快递单号为 7

8924642101196。经核查，单号为 78924642101196 快件是××快

递加盟商深圳市××快递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深圳××）收寄，

该公司有办理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。上述快件是深圳××协议客

户所寄，深圳××已留存该协议客户实名身份信息。深圳××已

按照《邮件快件实名收寄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规定，落实协议客

户实名收寄相关要求。关于你反映的企业涉嫌违规寄递违禁品事

项，经核实，××快递单号为 78924642101196 快件内件为 USB

转接头，USB 转接头不属《禁止寄递物品指导目录》中规定的禁

寄物品。我局未发现深圳××快递公司有违反邮政行业相关法律

法规，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。你举报的事项不符合《邮

政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相关立案条件，我局

决定不予立案。特此告知。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！”申请人

不服涉案答复，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

本机关认为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针对申请人提出的举报申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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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，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答复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。本案中，

对于申请人提出的关于涉案快递公司违规收寄涉案快件的举报

事项，被申请人依据申请人后续补充提交的涉案快件购买记录及

邮单物流，对该快件的收寄情况进行核查，经确认涉案快递公司

无违规收寄行为；对于申请人提出的其他举报事项，申请人并未

提供相关证据，被申请人亦未发现存在需要作出处罚的违法行

为。对于申请人提出的申诉赔偿事项，《邮政业用户申诉处理办

法》第四条规定：“邮政管理部门采用调解的方式处理用户申诉，

应当自接到申诉之日起 30 日内向提出申诉的用户作出申诉答

复。”第二十一条第（三）项规定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邮政管

理部门应当记录并停止调解，向用户作出申诉答复：……（三）

用户、当事企业双方或者其中一方拒绝邮政管理部门继续调解；”

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的申诉后，依法与涉案快递公司进行调解

沟通，其表示涉案快件已依法正常邮寄完毕，无法进行赔偿，后

续被申请人依法向申请人作出申诉答复。故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

出涉案答复并无违法或不当，依法应予维持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的规

定，本机关作出复议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深圳市邮政管理局于2025年 9月 28日对申请

人杨某提出的举报申诉事项（编号：2025091100000017）作出的

答复。

本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，即发生法律效力。申请人如对本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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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决定不服，可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有管

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深圳市人民政府

2025 年 11 月 5 日


